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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尚剑

杭州王女士的白色保时捷车停在地下车

库，莫名其妙被人车尾喷了红色油漆，王女

士当即报警。她没料到，在车上喷红漆的

人，原意图报复泄愤，却“报复”错了人。

公安机关接到王女士的报警后，调取车

库监控视频，显示案发时段，一名身穿黑衣

黑裤的男子曾出现在地下车库，手上拎着一

个黄色塑料袋，里面疑似有喷漆罐之类的物

品。

经进一步侦查，民警锁定，嫌疑男子小

李案发前刚从四川坐飞机到杭州。民警依法

对小李进行讯问，小李在证据面前供述了犯

罪事实。

小李是一名“95后”抖音主播，通过

直播认识了在杭州的女网友小美。聊天过程

中，小美告诉小李，自己住在杭州某高档小

区，并通过微信给小李发了小区地址。她

称，父母在杭做生意，家境优渥，可以帮小

李在杭州介绍工作。

其间，小美因急用钱，让小李帮忙微信

代付300元，小李想都没想就帮忙付钱。小

李还发现，小美的抖音头像是她和一辆白色

保时捷车的合影，于是认定小美是开豪车的

“白富美”。

欢喜之余，小李打算远赴杭州见女网

友，于是买了飞机票。因事先已告知对方，

所以飞机一落地，小李赶紧联系小美，可小

美微信不回、电话不接，就像人间蒸发了一

样。

无奈之下，小李根据小美发给他的小区

地址，来到小区门口等待。可是干等了几日

都没见到小美，小李越想越生气：“这分明

是在耍自己啊，还被骗了钱，一定要给她点

颜色看看。”

满心报复的小李先到住宿旅店附近的五

金店买了一罐红色喷漆，然后再次来到小美

所住小区，偷偷潜入地下车库。通过一番寻

找，终于找到和小美抖音头像里车牌号相同

的白色保时捷汽车。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小李，拿出喷漆罐，

在车尾喷上满满红色涂鸦，之后便匆匆离开

车库。第二天，小李坐飞机返回成都。

经民警调查发现，被害人车主王女士并

非小李口中的“小美”，于是民警找到小美

询问。小美称，自己租住在这个小区，偶然

发现小区车库里有辆保时捷汽车，自己出于

虚荣心，将与车辆的合影作为自己抖音头

像。

同时，小美坦言自己并非“白富美”，

只是外来打工的普通女孩。因害怕小李发现

自己在吹牛，所以“躲”了起来。

事后，小李对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自

愿赔偿王女士汽车修理费2.8万余元并获得

谅解。

上城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小李犯故意

毁坏财物罪向区法院依法提起公诉，经法院

审理后作出判决，被告人小李犯故意毁坏财

物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日前，办案民警对小李进行了电话回

访。小李说：“这次事件给自己的教训很

深，如今自己在加强法律知识学习，每月主

动接受社区矫正监督，也会跟身边的年轻朋

友说遇事千万别冲动。”

（文中涉案人物名均为化名）

检察官说法：
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故意毁坏公

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

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日常生活中，大家应

理智、冷静地解决情感或经济纠纷引发的矛

盾，少一点冲动，多一份包容。千万不要因

一时冲动，做出不理智的行为，触犯法律，

最终得不偿失。

《现代快报》花卉 王蕾 严君臣

饲养宠物致人损害，不仅包括撕咬、

抓挠等与人身体直接接触的行为，犬只

靠近、吠叫、追逐等无直接接触的行为，

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引起他人恐慌进而

相应产生身体损害的后果。家住江苏南

通海安的杨某在骑车外出时，被张某养

的宠物犬追赶，以致摔下车受伤。杨某

将犬主张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记者

了解到，日前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

2022年6月，杨某驾驶二轮摩托车

行驶至张某家门口时，张某饲养的柯基犬

突然窜出来跟着追赶，致使杨某跌倒受

伤。当日，杨某被送往医院治疗。后经鉴

定，杨某因跌倒致多发伤，构成十级伤残。

张某认为杨某跌倒与犬只并无因果

关系，拒绝赔偿。杨某遂诉至法院，要求

张某赔偿各项损失。

海安法院经审理认为，民法典第一

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

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被

侵权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

承担或减轻责任。饲养犬只致人损害的

行为，并非仅限于犬只撕咬、抓挠等与人

的身体直接接触的行为。犬只靠近他人

吠叫、追逐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

引起他人恐慌进而产生损害后果。即使

犬只未与他人发生直接身体接触，但只

要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同样

属于“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饲养

人仍应承担相应责任。

本案中，张某家所养的犬只在未拴

系、无人牵引的情况下自行蹿出马路迎

向驾驶摩托车的杨某并追赶，给杨某造

成了惊吓恐慌致摔倒受伤，二者之间存

在因果关系，张某作为犬只管理人和饲

养人未尽到管理义务，亦不能举证证明

原告杨某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或重大过

失，故其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一审判决后，张某不服提起上诉。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饲养的犬只致人损害，饲养人或者

管理人能够减轻或免除责任的条件较为

严格。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法律

关系中，被侵权人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的判断标准应是被侵权人致害是因自

身的挑逗、刺激等诱发动物的行为直接

造成的，如果被侵权人的行为不足以诱

发动物，其过失只是引起损害的部分原

因或者次要原因，则不能认为被侵权人

在损害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因此，

再次提醒动物饲养人、管理人要依法文

明饲养动物，确保动物安全可控，避免因

疏于管理引发矛盾造成损失。同时，也

提醒大家不要随意逗弄动物，避免动物

致损事件的发生。

男主播为泄愤
向女网友“豪车”喷漆
真车主现身：车子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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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摩托车被狗追摔倒受伤，养犬人全责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闫诗敏 彭梦玮

被小小鱼刺戳了一下，55岁的强某

实在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惨遭截指。老

板虽然主动垫付了医药费，可自己因工

致残，伤残的赔偿又该怎么算？近日，杭

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提供劳

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强某是滨江某烧烤店的一名帮厨，

平时专门负责杀鱼。

2021年7月，强某跟往常一样到后

厨清理一条海鲈鱼时，突然手一滑，左手

食指不小心被鱼刺刺伤。“就一个很小的

伤口，当时也没什么感觉。”夜宵摊才刚

刚开始，强某清洗伤口后，用创可贴包扎

了一下便继续工作，没想到次日出现了

左手红肿疼痛、发热等症状。

由于身体不适，强某口服止痛药后

就在员工宿舍休息。老板丁某见强某迟

迟未返工，于是到宿舍探望。“发烧了你

怎么也不早说，赶紧去医院。”得知强某

被鱼刺刺伤后的症状，丁某立即将强某

送到医院急诊。

医生诊断后发现，强某左手食指被

鱼刺刺伤后感染了创伤弧菌。创伤弧菌

有“食肉菌”之称，是致死率最高的致病

弧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易感染。而强

某恰好是一名免疫功能较弱的糖尿病患

者，最终他住院34天，并做了左手食指

截指术。丁某主动垫付了强某住院期间

因本次事故产生医疗费和生活费9万余

元，还安排自己的父亲在院陪护了30

天。

强某经治疗后出院，但是左手食

指被截断，左手大部分功能也都丧失，

经鉴定构成七级伤残。由于双方是劳

务关系，没有工伤保险，事后，强某只

能向丁某协商索赔伤残补助金、护理

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71万余元。然

而丁某拒绝赔偿，强某于是将其告上

法院。

强某认为，他是在从事劳务时因工

致伤，应当由雇主承担因提供劳务受伤

而产生的赔偿责任。可丁某表示，作为

雇主他已经对员工进行过安全培训，事

故发生原因主要是强某操作不规范，自

己不应当承受这“无妄之灾”。

法院经审理认为，雇主对劳务过程

有安全保障与管理的义务。若提供劳务

者在正常履职时，因缺乏必要安全防护

设备或未得到充分安全操作培训等原因

导致受伤，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提供

劳务者自身存在过错的，也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该案中，丁某虽然辩称已经进行过

安全培训，但给强某提供的防护手套为

棉纱材质，明显不足以抵御鱼刺的穿透，

未尽到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而强某长

期从事杀鱼，经常接触海产品且已经受

过相关知识培训，应当具有一定的防范

意识。事故发生后，强某没有及时消毒、

报告伤情，耽误了治疗时机，未尽到谨慎

注意义务，也具有一定过错。

法官了解到，丁某在强某听力丧失

的情况下仍然为其提供工作，双方曾经

关系和睦，且都具有调解意向。考虑到

双方的过错程度、风险负担能力和公平

原则，最终在法官释法说理下，双方达成

调解协议。由丁某赔偿给强某因本次事

故产生的各项损失22万元，双方握手言

和。

店员意外被鱼刺刺伤遭截指
老板该不该担责？

记者从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近日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获悉，目前

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中医馆共有约4.2万

个，中医馆成为群众身

边的健康“守门人”。

新华社 王鹏 作

中医便民


